
 

台灣電力工會第 14屆監事會第 10次臨時會議紀錄 

時間：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3 日（星期二）上午 10 時 

地點：東部發電廠會議室 

主席：何召集人 朝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君怡 

出列席人員：詳如簽到名冊 

壹、主席宣佈開會 

貳、主席報告： 

首先非常感謝第 23 分會暨東部發電廠提供良好的會議場所，讓

本次會議順利進行。另，陳常務監事國龍即將於本(11)月底屆

退，在此特別感謝陳常務監事在監事會的盡心盡力，讓監事會相

關運作順利完成。 

參、討論考核事宜： 

一、109 年度考核人員分組名單(詳如附件)，因陳常務監事退休

致第一組人員減少 1人，請總會派員 1名協助考核相關事宜。 

二、考核期間由 110 年 1 月 4 日起至 110 年 3 月 12 日止，考核

總評會議暫定 110 年 3 月 16 日於總會召開。  

三、請總會辦理分會考核人員差假、保險等相關事宜。 

四、部份分會已電腦化作業，但仍需提供紙本備查，以便考核時

審閱。 

肆、臨時動議： 

案由：建請補選常務監事 1名，請討論。 

說明：本會第 14 屆代表陳國龍君(本會所屬第 4分會)於 109 年

11 月 30 日退休。 

決議：經出席監事無異議同意通過陳監事麗莉當選常務監事乙職。 

伍、散會 



 

附件 

109 年度考核人員考核路線參考明細表 

組別 考核人員 考  核  路  線  參  考  明  細  表 

第一組 
童才源 

總會支援 1 名 

北市區處（3）→宜蘭區處（7）→基隆區處（10）→新竹區處（11）

→台中區處（12）→桃園區處（21）→馬祖區處（30）→北南

區處（34）→北西區處（35）→北北區處（36）→南投區處（40）

→苗栗區處（51）。 

第二組 
蔡吉雄 

柯俊德 

彰化區處（14）→金門區處（16）→嘉義區處（17）→台南區處

（18）→高雄區處（19）→屏東區處（22）→花蓮區處（24）→

澎湖區處（25）→台東區處（28）→鳳山區處（39）→雲林區

處（42）→新營區處（62）。 

第三組 
陳明堂 

徐崑輝 

台中電廠（9）→南部發電廠（20）→林口發電廠（31）→大林

發電廠（33）→核能一廠（38）→核能三廠（41）→通霄電廠

（45）→核能二廠（46）→協和電廠（53）→興達電廠（54）

→尖山電廠（56）→塔山發電廠（59）→大潭發電廠 (65)→龍

門核四發電廠（70）。 

第四組 
洪正南 

張啟雄 

桂山電廠（6）→蘭陽電廠（8）→大觀電廠（13）→大甲溪發電

廠（15）→東部發電廠（23）→石門電廠（52）→曾文電廠（55）

→訓練所（57）→萬大發電廠（60）→明潭電廠（63）。 

第五組 
何朝石 

張江水 

總管理處（1）→輸工處（2）→台北供電區處（5）→新桃供電區處

（37）→台中供電區處（48）→嘉南供電區處（49）→高屏供電區

處（50）→花東供電區處（58）→輸工處中區施工處（64）→輸工處

南區施工處（66）。 

第六組 
陳麗莉 

葉碧富 

電力修護處（4）→綜合研究所（26）→核火工程處（27）→中

部施工處（32）→南部施工處（61）→海域風電施工處（67）

→修護處南部分處（68）→電力修護處中部分處（69）→龍門

施工處（71）→北部施工處（72）。 

附 註： 

一、考核期間 110 年 1月 4日（一）起至 3月 12 日（五）止，考核日期由

考核人員與分會協商決定。 

二、分會更改考核日期時須先通知考核人員，避免造成考核人員的不便。 

三、考核總評會議暫訂 110 年 3月 16 日（二）於總會召開。 


